
广州市露天采石场安全生产管理办法 

  

穗府〔1992〕141 号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广州市人民政府颁发）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露天采石场的安全生产管理，

保障作业人员的安全与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矿山安全法》、国务院《矿山安全条例》、《矿山安

全监察条例》、《广东省露天矿场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结合本市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开办露天

采石场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凡开办露天采石场，必须持有劳动部门颁

发的《安全准采证》，方可进行采石作业。 

第四条 露天采石场必须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的方针，认真落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不断改

善劳动条件和作业环境。 

第五条 露天采石场的经济责任制和各种形式的经

济承包合同中，必须有安全生产内容和责任。 



第六条 各级劳动行政部门的劳动安全监察机构依

法对露天采石场的安全生产行使国家监察职权，并负

责本办法的实施。 

市劳动安全监察机构负责对中央、省、市和军队所

属露天采石场实行劳动安全监察，并负责对区、县（市）

采石场一次死亡三人以上（含三人）重大事故的审查

结案。 

区、县（市）劳动安全监察机构具体负责对所属露

天采石场实行劳动安全监察和除重大事故外的其他事

故的审查结案。 

  

第二章 安全生产职责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辖区内露天采石场安全

生产的职责是： 

（一）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定期检查辖区内露

天采石场安全生产管理情况，并对重大安全生产问题

作出决策。 

（二）镇人民政府应制定对露天采石场的具体安全

管理措施，并设专人负责这项工作，对重大不安全隐

患应及时召开专门会议，提出解决办法和定期检查，

及时向上级政府报告辖区内露天采石场的安全生产情

况。 



第八条 露天采石场的主管部门对露天采石场安全

生产实行行政管理，并对安全生产负全面管理责任。 

第九条 露天采石场的法人代表是安全生产的第一

责任人，对安全生产负全面责任，应为作业人员提供

符合安全条件的作业场所，并按规定提取维简费和缴

纳安措费。 

第十条 企业法人代表委任的主管生产工作的副场

长或采石场的承包人是安全生产直接责任人，对安全

生产工作负主要领导责任，负责落实各项安全措施。 

第十一条 露天采石场各级人员应按安全生产责任

制对安全生产负责。 

  

第三章 安全证和资格证管理 

第十二条 申请办理和年审《安全准采证》必须提

交下列资料： 

（一）露天采石场的地质概况资料； 

（二）露天采石场的地理位置与居民区、学校、重

要建筑物、输电线路、交通干线的距离及平面图； 

（三）露天采石场设计年产量、开采年限、设备、

技术力量和安全设施情况； 

（四）企业法人代表、主管生产工作的副场长以及

承包者的《矿（场）长安全资格证》； 



（五）如属年审的，还须提供缴交安全技术措施经

费的凭据和维简费的提取情况。 

第十三条 《安全准采证》实行一场一证的原则，

每证有效期为一年，期满申请年审。露天采石场在停

采半年以上或更换矿（场）长时，应将《安全准采证》

上缴发证机关，并办理有关注销或变更手续。 

《安全准采证》由市劳动安全监察机构统一印制。 

第十四条 露天采石场的法人代表，主管生产工作

的副场长以及承包者应熟悉露天采石场安全生产管理

知识，有三年以上管理露天采石场经验。其任职（承

包）的安全资格须由露天采石场主管部门或所在镇人

民政府向劳动安全监察机构申报，经市劳动安全监察

机构审查后组织专业安全 

知识培训、考核，合格后发给《矿（场）长安全资

格证》。 

第十五条 本办法颁布之前已开办的露天采石场，

凡未办理《安全准采证》的，应在本规定实施之日起

一百八十天内补办领证手续，逾期不办理的，视为无

证开采。 

  

第四章 采矿作业安全管理 



第十六条 露天采石场必须建立健全各级人员安全

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检查制度、安全教育制度、

爆破器材保管与领用制度和爆破作业安全操作规程、

电气安全操作规程及各种机械设备安全操作规程等。 

第十七条 露天采石场必须遵循“采剥并举，剥离

先行”的原则，分水平台阶正规开采。各作业水平台

阶应保持一定超前距离，采石作业面其坡面角不能超

过 75°。严禁偷岩取石。 

第十八条 爆破作业必须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用爆炸品管理条例》和国家标准ＧＢ6722―86《爆

破安全规程》等规定。 

第十九条 露天采石场必须对新进场的作业人员进

行安全教育，填写《新工人安全教育登记表》经考试

合格才能上岗。全体人员每两周要开展一次安全日活

动，学习安全生产规程、制度。 

第二十条 特种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爆破工须经

公安部门考核发证；电工、焊工、场内机动车辆驾驶

员、发电工等应经劳动部门培训、考核发证。 

第二十一条 对露天采石场钻孔、破碎、筛选等作

业点必须采取有效除尘措施，粉尘浓度要符合国家工

业卫生标准要求。 



第二十二条 对接触粉尘和其他有害物质的作业人

员应按规定进行定期身体检查，对职业病患者，应及

时治疗或调离本岗位。 

第二十三条 对采石场范围内存在不安全因素的地

方均应设置明显的安全标志牌，采石场的进场口必须

悬挂《进场安全须知》。机械传动部分必须设防护栏

栅。 

  

第五章 维简费和安措费的提取和使用 

第二十四条 露天采石场应从每吨矿石中提取三元

的维简费，其中用于安全技术措施的经费应占维简费

的 25％。 

第二十五条 安措费的缴交和使用。 

（一）中央、省、市属单位开办的露天采石场的安

措费由采石场每月向主管部门缴交，主管部门每半年

集中分配安措费一次，其中 65％返回采石场用于改善

劳动条件（可有计划集中使用），15％拨给属下采石

场的主管公司作管理费，余下部分由主部门留作安全

检查、奖励经费。 

（二）区、县（市）、镇以下的采石场安措费由采

石场每月向区、县（市）劳动安全监察机构缴交，劳

动安全监察机构每半年集中分配安措费一次，其中 65％



返回采石场用于改善劳动条件（可有计划集中使用），

5％留作镇主管部门作管理费，余下部分由劳动安全监

察机构留作安全 

检查、奖励经费。 

第二十六条 维简费和安措费的提取和使用应单独

设立帐册，并应专款专用。 

  

第六章 奖励与惩罚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由露

天采石场主管部门、劳动安全监察机构给予奖励： 

（一）改善劳动条件，预防职工伤亡事故和职业病

有显著成绩的； 

（二）在实际工作中及时发现并报告险情隐患，避

免事故发生，在事故发生后能妥善处理或积极抢救，

减少生命财产损失的； 

（三）在劳动安全防护技术方面有发明创造的，或

对劳动安全卫生工作提出切实有效的重大合理化建议

的； 

（四）敢于抵制、举报、制止违反劳动安全生产规

定的指挥或作业的。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由劳

动安全监察机构依权限作出处罚： 



（一）因玩忽职守，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和违反安

全生产规定发生工伤事故的，按《广东省劳动安全卫

生监察办法》处罚； 

（二）违反本办法第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按《广东省露天矿场安全生产管

理规定》处罚； 

（三）未对职工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分配职工上

岗作业的；使用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或者行业安全标

准的设备、器材、防护用品、安全检测仪器的，责令

立即整改，并处以五百元至一千元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对阻碍、刁难、殴打劳动安全监察员

执行任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

法处理；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

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天内向执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

请复议，对复议裁决不服的，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复议或

诉讼期间不停止处罚决定的执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

内不申请复议、不起诉， 

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处罚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广州市劳动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